


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
发包人 (全称) : 洛阳市老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承包人(全称) : 洛阳天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 及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 自

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 双方就 洛阳市玄武门大街(定鼎大道至平等街段)提升改造工程

(一标段定鼎大道至承福门大街段)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：盗阳市玄武门大街(定鼎大道至平等街段)提升改造工程(一标段定鼎大道至承

福门大街段)。

2.工程地点： 洛阳市老城区 。

3.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 老城发改审批(2024)122号。

4.资金来源： 财政资金 。

5.工程内容： 洛阳市玄武门大街(定鼎大道至平等街段)提升改造工程(一标段定鼎大道至承

福门大街段)位于洛阳市老城区，西起定鼎大道，东至承福门大街，设计长度1289.586m。利用

现状玄武门大街实施道路提升改造，本次设计玄武门大街断面提升改造为双向六车道、增设中央

分隔带和两侧分隔带、沿线慢行道提升；全线交通设施、路灯、绿化及绿化给水提升改造 。

群体工程应附《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》 (附件1) 。

6.工程承包范围：

本招标项且招标文件、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及答疑(若有)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。

二、 合同工期

_计划开工日期： 年 _月

_

日。

计划竣工日期： 年 月 _日。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 180 天。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

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三、 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符合 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(合格) _标准。

四、 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签约合同价为：

人民币(大写) : 贰仟伍佰伍拾柒万壹仟玖佰肆拾贰元陆角贰分 (¥25571942.62元)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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